关于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四轮电动巡逻车采购的询价文件

现拟对我院四轮电动巡逻车采购进行询价，欢迎有资格的、资质齐全的合格供应商参加，具体信息如下：
一、询价采购内容

1、范围：本次询价采购仅限于2014年度经浙江省采购管理办公室批准允许我院自行采购的四轮电动巡逻车。

2、内容：四轮电动巡逻车1辆（详见附件）。

二、项目编号：ZJIC2014-XJ-020-01
三、合格的投标人

1、投标人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对投标主体的要求；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四、投标文件的提交及开标

1、投标日期：2014年6月9日至2014年6月13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时间：上午8：30-11：00、下午13：30-16：30

2、投标方式：现场提交

3、开标时间：2014年6月14日下午14：00时正

4、开标地点：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908会议室
5、采购文件发售价：人民币100元整(售出概不退还)。
五、报价前须知

1、报价应包括运输费、包装费、税费及其他提供服务的一切费用。

2、供应商能提供符合国家财税法律规定和相关制度要求的销售发票。

3、所采购的内容仅限于四轮电动巡逻车所列物品，如遇学院不能自行采购时，则按财政厅的新规定执行。

4、供应方式及交货时间要求：

供应方式：供应商应按采购方的采购要求，送货至采购方指定地点（仓库）。运输费用由供应商负担，送至采购方相关人员。

5、结算原则及方式：

结算方式：在货到验收合格，其他相关服务按约定履行，结算金额为到货金额的100%。

报价供应商对其所提供的资料，保证其真实性、有效性及合法性，否则，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六、投标文件组成

1、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包括：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2）关于资格的声明函；

（3）谈判响应方一般情况，并附符合年检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报价部分，包括：

货物报价汇总表

3、售后服务及其他服务承诺；

4、谈判响应方认为需要的其他文件资料。

5、投标文件的签署和份数

（1）投标文件需打印或用不褪色的墨水填写。

（2）所有投标文件均须由投标方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署。投标方应写全称。

（3）投标方应将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用信封密封，并标明“正本”或“副本”，投标文件为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七、中标原则

（1）招标方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

（2）招标方不向落标方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投标文件。
采购人：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部门：资产产业处
地点：浙江杭州莫干山路金家渡（行政楼913室）
电话：0571—88481917
传真：0571—88481848

邮编：311112

联系人：梁琳娜
学校监督电话：0571—88481783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6月9日

附件一
四轮电动巡逻车采购量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性能指标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四轮电动巡逻车
	限乘座：8人
最高车速：≥20km/h
续驶里程：≥50km
	辆
	1
	货物除要求中提出的配置外，其余均为标准配置。投标人应保证货物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的外观和内在质量都无任何问题。如质量出现问题，成交方负责“三包”，费用由成交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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